广东省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扶持项目评审办法
（2023年修订版）
广东省广播电视局（以下简称省广电局）开展优秀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扶持项目评审活动，是推动全省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举办该项活动，旨在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创作生产和传播的积极性，提高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创意水平和创作水准，扩大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传播力和影响力，提升宣传效果，促进形成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公益广告作品。通过项目，推出一批导向正确、创意新颖、表现丰富，既继承传统文化、又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公益广告作品，推出一批优秀的组织工作单位和传播机构。进一步激发全省创作、传播公益广告的积极性，不断促进我省公益广告事业发展。
二、评审原则
（一）鼓励原创，促进发展。扶持项目覆盖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作品创意、制作、播出和管理的全过程。鼓励制作机构勇于创新、精益求精，不断提升水平；鼓励播出机构加大传播力度、创新传播模式，不断扩大传播范围；鼓励管理部门做好顶层设计、精心组织部署、切实加强监管、做好引导服务，促进形成政府积极引导、媒体主动落实、社会各方参与、择优进行扶持的长效运行机制。
（二）公开择优，实事求是。扶持项目由省广电局统一组织部署，公开向全省各有关单位征集，吸纳相关各方代表等组成评审专家组，坚持公正、公开和集体评审，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从实际出发确定扶持项目最终数量。
三、项目设置
扶持项目设优秀作品项目、优秀传播机构项目、优秀组织机构项目等3大类。优秀作品项目和优秀传播机构项目各设“一类”“二类”二个类别，颁发扶持资金和证书。优秀组织机构项目若干，颁发证书。

扶持资金发放额度依据省广电局财政专项资金额度动态调整。
四、评审机构、评审程序

省广电局设立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扶持项目评审工作组委会，负责评审组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接收送审材料，对作品及机构的参评资格进行审核。

成立评审工作专家组，专家组成员从“省广电局内容审查（审核）专家库”产生，负责对参评作品及机构进行全面评议，审核确定各项目类别等次。

上述评审中名列前茅的作品或机构，将推荐参评国家广电总局公益广告扶持项目。

五、评审标准
（一）优秀作品评审标准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能够反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弘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宣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要坚持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既要拥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内容主题，又能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冲击力强和短小精悍的优势，在形式创意、表现手法等方面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避免口号式、标语式、说教式的空洞宣传，使人爱看爱听、乐于传播分享。
（二）优秀传播机构评审标准
1、发挥播出机构、展示平台等各单位的主体功能，立足广播电视媒体特点，结合并发挥新兴媒体传播优势，丰富播出和展示平台，创新播出和展示形式，形成常态化的公益广告传播机制，在全社会引起风潮，在全行业形成示范效应，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和积极社会影响。

2、采取有效措施，健全长效发展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参与公益广告制作，拓宽作品来源。

（三）优秀组织机构评审标准

优秀组织机构将根据各机构组织参评情况，结合送评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综合进行评定。本地区本部门是否设立公益广告专项扶持资金，是评审重要参考标准。

六、优秀作品的使用
获得省专项扶持的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优秀作品，由省广电局统一纳入“广东优秀视听公益广告作品库”，无偿提供给全省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广播电视台及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免费播出。

七、扶持资金使用要求
专项扶持资金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专款专用，受扶持的机构应将专项扶持资金用于广播电视公益广告的创作、生产 和传播。
八、解释
本办法由省广电局负责解释，将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予以调整完善。
